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男子足球竞赛规程
一、竞赛项目：
甲组（18岁以下年龄组）、乙组（16岁以下年龄组）
二、竞赛日期和地点：

（一）预赛

甲组（18岁以下年龄组）：2011年4月6日至14日，地点：待定。
乙组（16岁以下年龄组）：2011年5月4日至15日，地点：待定。
（二）决赛
甲组（18岁以下年龄组）：2011年10月13日至24日在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市体育中心八一体育场、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体育场、南昌大学前湖校区体育场）举行。
乙组（16岁以下年龄组）：2011年7月30日至12日在长春市举行。
三、参加单位：

甲组（18岁以下年龄组）：沈阳市、大连市、吉林市、南京市、杭州市、青岛市、郑州市、武汉市、广州市、湛江市、成都市、西宁市、乌鲁木齐市、北京市东城区、天津市东丽区、上海市闵行区、重庆市渝北区、香港特别行政区。

乙组（16岁以下年龄组）：沈阳市、大连市、长春市、南京市、杭州市、济南市、武汉市、广州市、湛江市、成都市、昆明市、玉溪市、西安市、乌鲁木齐市、北京市东城区、天津市东丽区、上海市闵行区、重庆市渝北区、香港特别行政区。
四、报名及运动员资格：

（一）报名

1．各组别比赛以市级（直辖市以区级）为单位报名参赛。

2．比赛为一次性报名，各队运动员报名单一经确认不得更改，未报足名额不得补报。

3．各参赛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4人，医生2人，运动员40人。所有报名符合参赛资格的运动员，均可参加各阶段比赛。

4．各单位须按照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足管中心”）统一制式的报名单一式五份，逐项认真填写齐全，并由所属体育局加盖公章确认（参赛单位所在城市足协如非中国足协注册备案的省、市足协城市，报名表除应盖有参赛城市当地体育局公章外，还需经省级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或省体育局复核后加盖公章），同时应加盖医务章（县级以上医院）。报名单请传真及邮寄（原件）至：北京市东城区夕照寺街东玖大厦A座中国足球协会竞赛管理部（邮编：100061），联系人：黄松；电话：010-59291077，传真：010-59290311。
5．报名截止时间为：2011年1月31日。请各参赛队严格遵守注册及报名时间，逾期将不再受理报名工作。

（二）运动员资格

1．符合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体竞字〔2010〕166号）有关规定及中国足协注册、交流（转会）有关规定。

2．甲组（18岁以下年龄组）报名运动员应为1993年1月1日后出生；乙组（16岁以下年龄组）报名运动员应为1995年1月1日以后出生。
3．报名运动员应已在中国足协和所属地方足协（或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完成注册，并明确了具体代表单位。

4. 运动员参赛必须经过中国足协统一组织的骨龄检测并合格，并持有中国足协认定的有效《足球运动员注册、转会、参赛资格登记证》和二代身份证。香港、澳门运动员参赛需持有香港、澳门足总出具的注册证明和本人护照。
5．一名运动员不得代表两个单位参加比赛，也不得代表一个单位参加两个不同组别的比赛。
6．如出现运动员资格争议，足管中心将不接受该运动员报名，待争议解决后方接受报名。
（三）报到
1．各队到赛区报到的人数不限，赛区只负责接待包括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在内25人（其中运动员20人），报到人员应在报名单中，超编人员和提前报到人员一切费用自理。
2．各队于赛前2天到所属赛区报到。
3．决赛阶段各队报到日期按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体竞字〔2010〕166号）有关规定执行。

五、竞赛办法：

（一）预赛
1．根据运动队报名情况，甲、乙组将各分为四个赛区进行比赛。
2．甲组：按照第六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决赛名次顺序和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体竞字〔2010〕166号）省、市、地区排列顺序，参赛队将划分为5个档次，分为4个赛区进行。同省不同市或同直辖市不同区的代表单位，可延用上届城运会本省不同城市（或直辖市不同区）代表队在上届城运会的比赛名次进行分档。
3. 乙组：参照2010年全国U15足球联赛名次顺序和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体竞字〔2010〕166号）省、市、地区排列顺序，参赛队将划分为5个档次，每个档次4支队，共分为4个赛区进行。乙组将参照各参赛队所在省的2010年全国U15足球联赛决赛名次首先对各城市进行分档。
4. 抽签程序：
（1）根据《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足球项目预赛赛区申办程序及承办标准》中“申办预赛的各承办单位可优先承办本队所在小组的小组预赛”的相关规定，首先按承办比赛城市运动队的档次排序，依次抽取，确认该队所在赛区及所对应档次的位置号；
（2）其余各队按照所在档次顺序，依次抽取。同档队为一组，先抽取队，再抽取该队所在档位对应的位置号，逐档次依次进行。

表1：  参赛队为16（含16）支以上的抽签分组表

	档次

赛区
	一
	二
	三
	四
	五

	××赛区
	1
	8
	9
	16
	17

	××赛区
	2
	7
	10
	15
	18

	××赛区
	3
	6
	11
	14
	19

	××赛区
	4
	5
	12
	13
	20


5. 抽签后如有队伍退出，造成赛区之间队数不均等时，如赛区之间相差一队，抽签结果不变；赛区之间相差两队以上（含两队），则进行调整或重新抽签。
6. 每个赛区以逆时针轮转的方式编排比赛日程并进行单循环比赛，排出所有名次。
7. 每个小组前三名获得参加决赛阶段比赛的资格。
8. 预赛分组抽签将于2011年3月8日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
（二）决赛
第一阶段比赛：

1．参加决赛队伍（12支队）以抽签办法分成三个小组，每组四支球队，进行单循环比赛。
2．抽签办法：
（1）各队依次抽取抽签顺序号，然后按照抽签顺序号依次抽取排列位置号；
（2）预赛四个赛区第一名的4支队伍，分别列入1－4号位置；第二名的4支队伍，分别列入5－8号位置；第三名的4支队伍，分别列入9－12号位置。
表2　　   决赛第一阶段抽签分组表

	档次

分组
	一
	二
	三
	四

	A组
	1
	6
	7
	12

	B组
	2
	5
	8
	11

	C组
	3
	4
	9
	10


4．各组以逆时针轮转的方式编排比赛日程进行单循环比赛，排列出名次。
5. 抽签的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6. 获得每组前二名的6支球队和每组第三名中成绩最好的2支球队，共8支球队有资格参加第二阶段决定第一至八名的比赛。另1支第三名的球队和每组第四名的球队，共4支队有资格参加第二阶段决定第九至十二名的比赛。
第二阶段比赛：
1.依据第一阶段比赛结果，按照下列对阵表进行淘汰附加赛，排列出第一至八名。
（1）如A组第三名和B组第三名队进入前八名的比赛，对阵如下：






（2）如A组第三名和C组第三名队进入前八名的比赛，对阵如下：






（3）如B组第三名和C组第三名队进入前八名的比赛，对阵如下：






2．依据第一阶段比赛结果，按照下列对阵表进行淘汰附加赛，排列出第九至十二名：

（1）如A组第三名参加第九至十二名比赛，对阵如下：



（2）如B组第三名参加第九至十二名比赛，对阵如下：



（3）如C组第三名参加第九至十二名比赛，对阵如下：



六、计分和决定名次办法：

（一）小组单循环比赛
1．各阶段在同一赛区（小组）内的单循环比赛中，每队胜一场得3分，平一场得1分，负一场得0分，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2．如果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依次根据以下条件排列名次：
（1）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2）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3）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4）积分相等队在同一阶段比赛中净胜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5）积分相等队在同一阶段比赛中进球总数多者，名次列前；
（6）如仍相等，以抽签形式决定名次。
3．在决赛的小组比赛中，各小组第三名球队按下列办法决定名次：
（1）在各自小组的比赛积分；
（2）抽签。
（二）淘汰附加赛
1．决定前8名的淘汰赛，如90分钟比赛为平局，则进行30分钟加时赛，如仍为平局，以踢点球办法决出胜负。
2．其它决定名次的比赛，如90分钟比赛为平局，则直接以踢点球办法决出胜负。
七、比赛规则及相关规定：
（一）执行国际足联最新审定的《足球竞赛规则》。
（二）执行最新修订的《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
（三）比赛用球：使用足管中心审定的比赛用球（5号球）。
（四）比赛场地：所有比赛均需在国家体育总局及足管中心检查、批准的天然草皮球场进行。
（五）比赛时间
1．所有场次的比赛，必须严格按照组委会所安排的日程和规定的时间进行。
2．全场比赛为90分钟（上、下半时各45分钟），中场休息不得超过15分钟。
3．加时赛上、下半时各15分钟，中场不休息。
（六）比赛运动员
1．在比赛开始前一天的主教练和领队联席会上，必须确认符合参赛资格的20名运动员名单。
2．每场比赛开始前60分钟，各队教练员必须提交上场的11名队员和9名替补队员名单。
3．每场比赛允许替换5名队员。
4．队员一经替出不得复入，未填报的替补队员不得上场比赛。
（七）比赛服装
1．各参赛队须准备颜色不同的两套比赛服装和护袜。
2．比赛上衣背后的号码高25厘米，胸前小号码高10厘米，短裤左腿前面的号码高10厘米。
3．比赛服号码必须为1－40号，不合规定或无号、重号均不得上场比赛。
4．比赛队员的姓名、号码必须与报名单相符，否则不得上场比赛。
5．守门员的比赛服装颜色要与其他队员和裁判员服装颜色有明显区别。
6．比赛队员紧身裤的颜色与短裤的颜色必须一致。
7．场上队长必须自备6厘米宽且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的袖标。
（八）替补席
1．第四官员席面向场地方向，其左侧的替补席，为主队席位。
2．每队替补席14人，其中官员不得超过5人，运动员不得超过9人。
（九）黄牌、红牌
1．运动员在一场比赛中被裁判员出示红牌，或在同一阶段的两场比赛中累计两张黄牌，自然停止下一场比赛。
2．在一个阶段比赛结束时未执行或未执行完成的停赛及纪律处罚，带入下一阶段比赛继续执行完成。
3．单张黄牌不带入下一阶段比赛累积计算：
（1）预赛阶段的黄牌不带入附加赛；
（2）附加赛阶段的黄牌不带入决赛；
（3）决赛小组单循环阶段的黄牌不带入淘汰附加赛。
（十）比赛中断
因不能克服的原因，造成比赛中断，经大会组委会的多方努力仍未能恢复比赛，当时的比赛成绩有效，大会须尽快（24小时内）另选场地补足90分钟比赛（包括加时赛和罚点球）。
（十一）弃赛、罢赛、退出比赛及违背公平竞赛原则
1．各参赛运动队无论何种原因出现弃赛、罢赛、退出比赛及违背公平竞赛原则的行为，由参赛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2．如参赛运动队被认定有弃赛、罢赛、退出比赛及违背公平竞赛原则等行为，竞委会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下列各项措施：
（1）取消该运动队的参赛资格；
（2）取消该队的比赛成绩；
（3）重新判定已经发生的比赛结果；
（4）判定未发生的比赛结果；
（5）对已经发生的红、黄牌进行重新计算；
（6）追加处罚。
八、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预赛
1．各承办赛区评选一支球队获“公平竞争优胜队”奖。
2．具体评选办法：
（1）各队评选总分为50分；
（2）违反《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有关条规者，视情节扣1－5分；
（3）各队在比赛中，运动员被裁判员出示黄牌一次扣2分、红牌扣5分；如因情节严重，被裁判员红牌罚令出场的运动员并受到赛区纪律委员会的进一步处罚，则取消该队评比资格；
（4）赛区比赛结束，总分最高的队获得“公平竞争优胜队”奖；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总分相等时，比赛名次优胜者列前。
（二）决赛
按照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体竞字〔2010〕166号）有关规定执行。
九、赛区协调员、比赛监督、裁判长及裁判员：

（一）各阶段的赛区协调员和比赛监督由足管中心选派。
（二）各阶段的裁判长和裁判员由足管中心裁判委员会选派，决赛裁判长和裁判员由足管中心裁判委员会提出建议名单，报国家体育总局批准。
（三）赛区协调员、比赛监督、裁判长和裁判员应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和足管中心的有关规定履行其职责。
十、赛区纪律委员会：

（一）受足管中心纪律委员会委托，各赛区设立纪律委员会，赛区纪律委员会由3－5人组成，赛区裁判长不参加纪律委员会工作。
（二）赛区纪律委员会根据有关规定，负责处理并向赛区组委会和足管中心纪律委员会报告比赛中发生的违规违纪事件。
（三）决赛赛区的纪律委员会和诉讼委员会，将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和足管中心有关规定进行设置并开展工作。
十一、经营与开发：

（一）足管中心拥有预赛和附加赛所有比赛的商务所有权、电视转播、新闻宣传报道权以及与比赛相关的权益，并有权转让和授权给承办赛区或其他单位。
（二）预赛、附加赛比赛如足管中心未能冠名，则承办赛区有权冠杯名；全称应规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城市运动会×××杯女子足球×组比赛（×××赛区）。
（三）各参赛单位应严格遵守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
十二、经费：

（一）足管中心与预赛承办赛区签定承办协议，国家体育总局和足管中心提供部分经费补助，不足部分由各承办赛区解决。
（二）各承办赛区应按照有关规定标准，负担赛区协调员、比赛监督、裁判长、裁判员的往返差旅费、当地食宿费、市内交通费和工作补贴，负担各参赛队训练、比赛及接送站的用车。

（三）各参赛队伍差旅及食宿等其他费用自理。赛区食宿标准不得超过100元/人/天，不足部分由承办赛区提供补贴，超编人员费用自理。
（四）各承办赛区应于比赛前10天内，将经费补助收据用挂号信寄至足管中心综合部财务室（地址：北京东城区夕照寺街东玖大厦A座；邮编：100061）。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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